
当事人“胜诉退费”银行账号确认书

告
知
事
项

1、为便于当事人及时收到人民法院应退还的诉讼费用，当事人（包括本诉和反诉

）应如实提供原则上为用于接收“胜诉退费”的本人银行账号。

2、为保障当事人合法权益，除胜诉方自愿承担或者同意败诉方直接向其支付其预交

但不应负担的诉讼费用外，应当填写“胜诉退费”银行账号，并由本人签字确认，当

事人有多个的，应由多个当事人共同签字确认。

3、当事人确认的“胜诉退费”银行账号适用于各个诉讼阶段，包括一审、二审、再

审、执行。

4、在案件审理期间及人民法院退还费用前，如果 “胜诉退费”银行账号有变更的

，当事人应当重新填写新的“胜诉退费”银行账号，便于法院及时作出相应变更。

5、如果提供的“胜诉退费”银行账号不准确，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“胜诉退费

”银行账号，当事人应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后果。

银
行
账
号

当事人 北京震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

联系方式 17321317517

开户行（写明网点名称） 户名 账号

招商银行北京首体支行 北京震惊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10917309710601

当事人
确 认

我已阅读（听明白）本确认书的告知事项，提供的上栏银行账号正确、有效。

2021年11月01日

备注


